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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2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重庆百货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71 

 

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

委托理财公告 

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委托理财受托方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 

 委托理财金额：人民币 4.5 亿元 

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：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

 委托理财期限：365天 

 

一、委托理财概述 

（一）为提高自有资金短期使用效益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"公司"）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（以下

简称"华夏银行"）签署了《华夏银行机构客户定制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协议书》。

公司指定华夏银行办理结构性存款产品业务，金额 4.5 亿元人民币，期限 365

天。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行为。 

（二）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。 

公司第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审批 2015 年

度委托理财权限的议案》，董事会授权经理办公会对委托理财金额在 20亿元范围

内（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进行审批。根据授权，本

次办理结构性存款业务已经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本结构性存款的主体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，与公司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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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、人员等关系，具有良好的交易履约能力。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银行，基本情况、业务发展状况、财务指标等

已向社会公众披露。 

三、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基本说明 

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。本产品风险等级为稳健型，与一

个月人民币上海同业拆借利率挂钩，预计年化收益率为3.64%，产品期限为365

天。本产品的受托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。公司本次委托理财

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（二）产品说明 

1、产品类型：保本浮动收益型。 

2、产品风险等级：稳健型。 

3、期限：365天。 

4、产品挂钩标的：一个月人民币上海同业拆借利率。 

5、预期收益率：3.64%（年化）。 

6、成立日：2015年 12月 22日（产品自成立日起计算收益）。 

7、提前终止日：产品存续期内出现一个月 SHIBOR小于 2%的日期。 

8、到期日：2016年 12 月 21日或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的日期（到期日当日

不计算收益）。 

9、兑付日：到期日后一个工作日（兑付日一次性返还本金及收益）。 

（三）风险控制分析 

本次委托理财产品为华夏银行发售，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，能保证本金的

收回，风险程度极低。 

（四）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公司第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审批

2015年度委托理财权限的议案》和《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

度》的规定，本次委托理财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且为保本型，独立董事已在第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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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上对《关于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审批2015年度委托理财权限的议

案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本次无需单独发表意见。 

四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余额为 16.2 亿元人民币，全年累

计进行委托理财的发生额为 18.2亿元人民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月 23日 

 


